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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条文全本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
自2013年6月8日起施行）  第二部分新闻问答 妥善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促进保险业健康稳定发展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答记者问 第三部分条文释义 第一条 财产保险中，不同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 保
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在其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 合同主张保险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主旨】 【释义】 一、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立法现状 （二）存在问题 二、理论基础及法理分
析 （一）保险利益的界定 （二）保险利益原则的功能 （三）财产保险利益学说之发展 （四）财产保
险利益的具体内容 （五）保险利益原则的合同法分析 三、域外相关立法考察 四、观点之争与立场选
择 （一）关于保险利益一般规定的取舍 （二）关于保险利益具体问题的选择 （三）关于不同保险利
益的规范 （四）相关案例 【适用】 一、正确适用保险利益原则 二、正确理解“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三、正确理解同一保险标的上的不同保险利益 四、正确处理与保险利益不对应的保险合同 五、正确
处理保险竞合问题 第二条 人身保险中。因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导 致保险合同无效。投
保人主张保险人退还扣减相应手续费 后的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主旨】 【释义】 一、立
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立法现状 （二）存在问题 二、理论基础及法理分析 （一）保险利益原则对
人身保险的适用  （二）人身保险利益的立法原则及内容 （三）人身保险利益的存在主体与时间  （四
）人身保险利益不存在的法律后果 三、域外相关立法考察 四、观点之争与立场选择 （一）关于保险
费的返还 （二）关于手续费的扣除 （三）相关案例 【适用】 一、投保人丧失保险利益的法律后果 二
、保单受让人、继承人是否需要具有保险利益 三、正确认定保险费返还的范围 四、正确计算应当扣
减的手续费 五、正确认定其他法律后果 第三条 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 
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 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
经交纳保险费 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 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
单证后经投保 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
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存在保 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相关规定情形的 除外。 【
主旨】 【释义】 一、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立法现状 （二）存在问题 二、理论基础及法理分析 
（一）我国保险代理现状 （二）关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或其代理人代投保人签章之 法律后果的
法理分析 （三）关于保险人或其代理人代填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章 确认之法律后果的法理分析 三
、域外相关立法考察 （一）关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或其代理人代投保人签章的 法律后果问题 （
二）关于保险人或其代理人代填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章 确认的法律后果问题 四、观点之争与立场
选择 （一）关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或其代理人代投保人签章的 法律后果问题 （二）关于保险人
或其代理人代填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章 确认的法律后果问题 （三）相关案例 【适用】 一、正确认
识本条解释的规范属性 二、关于“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 行为的追认
”的规定，不及于“投保人声明栏”处的代签章 三、关于保险合同履行期已经开始时甚至保险事故发
生后，投保人 还能否追认问题 四、投保人的签字形成于代为填写保险单证之前的，代填内容不应 视
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五、关于对本条司法解释第2款“但书”部分的理解 六、投保人对代填内容
签章确认且无“但书”规定情形的， 是否对保险人解除合同或拒赔的权利产生影响 七、投保人对代
填内容未签章确认的，能否视为保险人放弃了要求 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权利 八、保险公司的
业务员（正式员工）不属于保险代理人，其展业 行为系职务行为，视为保险人的行为 九、保险人因
代理人的过错对外赔付保险金后可依代理合同约定 向代理人追偿 第四条 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提交的
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 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请求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 任。符合承保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符合承
保条件 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保 ⋯⋯ 第四部分 相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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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尽管投保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获得保险金，存在实施道德风险的动机，但各国保险立法对
被保险人的保护是比较全面的，投保人丧失保险利益也不会增加被保险人可能遭遇的危险。一般来说
，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在此情况下，
被保险人如果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担心投保人丧失保险利益后可能会增加其自身风险的，可以通过变
更受益人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此外，受益人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将丧失受益权，从而很大程
度上抑制投保人或受益人可能存在的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动机。 从人身保险合同的特点来看，如果以
投保人事后没有保险利益为由否定合同效力，不利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保护。人身保险合同一般
是比较长时期的合同，具有跨度长、主体多的特征。在人身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投保人不愿意
缴纳保险费，被保险人、受益人是否可以补交保险费而使得该保险合同效力得到维持。如果僵硬地认
定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以及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都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则会与保险实务
严重脱节，并且会不合理地损害被保险人、受益人甚至是投保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大部分人身保险
合同是一种可以转让的有价单据，具有储蓄及投资的性质，如果合同因保险利益的丧失而丧失价值，
势必违背公平正义的民商法基本理念。因此，没有必要根据保险利益原则否定保险合同的效力。正如
学者所言，人身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具有储蓄及投资的性质，到期后所受领的保险金额为其自己
所支付保险费及利息的累积款，或甚至少于此种累计额。投保人本于善意，对被保险人投保人寿保险
，其后纵因人事变迁，致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失去保险利益，而不应影响其合同所享有的权益，否则，
多年的储蓄及投资，非因其自己之过失而落空，不但对投保人显失公平，且有违保险之目的。因此，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丧失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仍然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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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2理解与适用》坚持将依法、公平、服务市场经济和诚实信用等
原则贯穿始终，重点解决《保险法》保险合同章一般规定部分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条文涉及保险利
益、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说明义务、投保人告知义务、免责条款界定、保险合同解释、保险理赔、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请求权、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诉讼地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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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理论的东西有点多，书除了封皮，其他的纸质一般，异味比较大。
2、纸张太差，打开书后竟然有一股异味，恶心的味道————坑爹
3、挺好的，包装很仔细，挺满意的
4、非常实用，权威，具指导性。
5、正版，纸质很好，建议阅读！，就是太贵了，也没有什么优惠。
6、挺不错的，不论纸张还是印刷都很好。服务态度尤其棒！就是快递有点太慢了，将近用了一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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